关于做好2022年度周村区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开发区，区直各部门、单位:
为促进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提高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业务素质，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鲁财会〔2022〕10号）及淄博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淄博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淄财会〔2022〕3号）有关工作的通知》，结合我区实际，现将全区2022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续教育对象、期限
周村辖区内行政事业单位、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等组织（以下称单位）中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或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会计人员”）。未进行信息采集的会计人员应先登陆山东会计信息网或山东省财政厅门户网站-山东会计管理-“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入口进行信息采集后方可参加继续教育。2022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自2022年3月15日开始至2022年12月31日结束。
二、继续教育学分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每年取得的学分不少于60学分。公需科目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求进行。

三、继续教育内容和形式
（一）继续教育内容

继续教育的内容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管理会计会计信息化知识。

除以上内容外，企业学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还应包括：会计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准则、管理会计、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和税收法律法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还应包括：政府会计准则、政府会计制度、财政绩效评价管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及我省出台的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津补贴等相关制度办法等。

（二）继续教育形式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形式主要有网络培训、面授培训及其他形式。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各单位组织面授培训时应遵守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于疫情防控的要求。
1、2022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以网络培训学习为主，周村辖区会计人员到正保会计网校（网址http://www.chinaacc.com）注册学习。

2、中央或省属驻周村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可组织学员进行面授培训。财政部门以外的单位组织面授培训的，培训前应将培训通知、课程安排、培训师资等材料向财政部门备案。学员只涉及周村区的，向区财政局备案，学员跨区县的，向市财政局备案。
3、已参加省、市、区财政部门组织的2022年度会计专题培训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视同完成本年度继续教育。
4、参加其他形式的继续教育，其学分计量标准参照《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通知》（财会〔2018〕10号）有关规定执行。

（三）继续教育登记
继续教育记录登记分为财政部门统一登记、个人申报后由财政部门审核登记两种方式。

1.财政部门统一登记

（1）参加全国、省高端会计人才培训、省会计学会培训班，通过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的学员，继续教育记录由省财政厅统一登记。

（2）参加网络培训的学员，继续教育记录由区财政局统一登记。

（3）财政部门以外的单位组织面授培训的，待培训结束后，向备案的财政部门提供学员名单等材料，财政部门在收到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

2.会计人员个人申报后由财政部门审核登记

承担会计类研究课题、公开发表会计类论文、公开出版会计书籍、参加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等继续教育培训的，由学员在会计人员信息采集系统进行申报并上传证明材料，并由信息采集所属区县财政局在采集系统内进行审核登记。

个人申报系统访问路径：（1）山东省财政厅网站—“山东会计管理”专题—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入口—视同继续教育采集入口。（2）山东会计信息网—会计诚信管理平台—信息采集—视同继续教育采集入口。

四、培训管理及要求
（一）本年度继续教育学习费用由同级财政列支，会计人员免费学习。补学以前年度继续教育的，学时按照原规定执行，费用由会计人员个人承担。
（二）各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积极支持本单位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将作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职称评审、高端科技人才选拔培养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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